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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瓦试验方法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屋面瓦的术语和定义、尺寸偏差、外观质量、抗弯曲性能 、抗冻性能 、耐急冷急热

性 、吸水率、 抗渗性能、 抗盐性能、防风性能、模拟雨淋的试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物屋面覆盖及装饰用的板状或块状屋面瓦类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9195-2011 陶瓷砖和卫生陶瓷分类及术语

JGJ/T191-2009 建筑材料术语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9195-2011和JGJ/T191-200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尺寸偏差和外观质量检验

4.1 尺寸偏差

4.1.1 量具：钢板尺，精度为1mm。

4.1.2 测量方法及结果评定

4.2.1.1 在瓦正面的中间处分别测量长度(L)和宽度(b)，其中S形瓦在瓦头处测量宽度(b)。当被测处

有磕碰、釉粘或凸出时，可在其旁边测量。

4.2.1.2 测量结果以每件试样测量的长度、宽度与其规格长度、宽度的偏差值表示。

4.2.3 测量精度

测量尺寸精确至1mm，不足1mm者按1mm计

4.2 外观质量

4.2.1 量具：钢板尺，精度为1mm。

4.2.2 测量方法及结果评定

4.2.3 表面质量

4.2.3.1 将试样按长度方向五件、宽度方向四件整齐排列在平坦的地面上，在自然光照下目测检验。

检查距离从检验者脚尖至瓦底边计算，检验者身体不应倾斜。检查需两人进行，铺放试样者不参与检验。

4.2.3.2 试验结果以每件试样在不同检查距离下表面质量缺陷的明显程度表示。

4.2.4 变形

4.2.4.1 将瓦的基准平面放置在平板上，用直尺测量瓦边、角翘离平板的最大距离。

4.2.4.2 平瓦、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类还要检查瓦侧宽度方向的弯曲。测量时，将直尺

的边与瓦侧长度方向的两端点平齐，用另一直尺测量瓦侧与直尺边之间的最大弯曲距离。

4.2.4.3 测量结果以每件试样的变形最大值表示。

4.2.5 裂纹

4.2.5.1 测量裂纹两端点之间最大直线距离。贯穿裂纹长度测量时，应包括连续的非贯穿部分裂纹长度。

4.2.5.2 测量结果以每件试样的最大裂纹长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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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磕碰、釉粘

4.2.6.1 测量磕碰、釉粘处对瓦相应棱边的长、宽投影尺寸。如果破坏处从一个面延伸至其它面上时，

则累计其延伸的投影尺寸。边缘部分的破坏处分别测量其在可见面和隐蔽面或正面和背面上的投影尺

寸。平瓦边筋和后爪的破坏处，其残留高度分别从瓦边筋和瓦背面的基准平面底部量起。

4.2.6.2 测量结果以每件试样最大破坏处的尺寸表示。

4.2.7 石灰爆裂

4.2.7.1 测量石灰爆裂处的最大直径尺寸。

4.2.7.2 测量结果以每件试样最大破坏处的尺寸表示。

4.2.8 欠火、分层

4.2.8.1 人工敲击试样，依声音差异来辨别，或观察试样侧面进行检验。

4.2.8.2 试验结果以每件试样欠火、分层缺陷的明显程度表示。

4.2.9 测量精度

测量尺寸精确至1mm，不足1mm者按1mm计。

5 物理性能试验

5.1 抗弯曲性能

5.1.1 仪器设备

a) 弯曲强度试验机：试验机的相对误差不大于±1%，能够均匀加荷。支座由放置后互相平行、直

径为25mm的金属棒及下面的支承架构成。其中一根可以绕中心轻微上下摆动，另一根可以绕它的轴心稍

作旋转，支承架高度约50mm，并能使上面的金属棒间距可调。压头是一直径为25mm的金属棒，也可以绕

中心上下轻微摆动。支座金属棒和压头与试样接触部分均垫上厚度为5mm、硬度为邵尔A45～60度的普通

橡胶板。

b) 钢直尺，精度为1mm。

c) 秒表，精度为0.1s。

5.1.2 试样准备

以自然干燥状态下的整件瓦作为试样，试样数量为五件。

5.1.3 试验步骤

5.1.3.1 将试样放在支座上，调整支座金属棒间距，并使压头位于支座金属棒的正中，如图14～图18

所示。对于按图示跨距要求搭接不足的瓦（J形瓦、S形瓦先保证一个支座金属棒位于瓦峰宽的中央），

调整间距使支座金属棒中心以外瓦的长度为15mm±2mm。其中对于波形瓦类，要在压头和瓦之间放置与

瓦上表面波浪形状相吻合的平衡物，平衡物由硬质木块或金属制成，宽度约为20mm。

图14 平瓦、波形瓦类弯曲试验装置 图15 脊瓦、筒瓦、沟头瓦类弯曲试验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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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板瓦、滴水瓦类弯曲试验装置 图17 J形瓦、S形瓦类弯曲试验装置

图18 三曲瓦、双筒瓦类弯曲试验装置 图19 鱼鳞瓦、牛舌瓦类弯曲试验装置

5.1.3.2 试验前先校正试验机零点，启动试验机，压头接触试样时不得冲击，以50～100N/s的速度均

匀加荷，直至断裂，记录断裂时的最大载荷P。

5.1.4 结果计算与评定

5.1.4.1 平瓦、板瓦、脊瓦、滴水瓦、沟头瓦、S形瓦、J形瓦、波形瓦的试验结果以每件试样断裂时

的最大载荷表示，精确至10N。

5.1.4.2 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的弯曲强度按式(1)计算：

3PL
R = —— ………………………………………………………………………………………(1)

2bh2

式中：

R——试样的弯曲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P——试样断裂时的最大载荷，单位为牛顿(N)；

L——跨距，单位为毫米（mm）；

b——试样的宽度，单位为毫米（mm）；

h——试样断裂面上的最小厚度，单位为毫米（mm）。

5.1.4.3 三曲瓦、双筒瓦、鱼鳞瓦、牛舌瓦的试验结果以每件试样的弯曲强度表示，精确至0.1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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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抗冻性能

5.2.1 仪器设备

a) 低温箱或冷冻室：放入试样后箱（室）内温度可调至-20℃或-20℃以下；

b) 水槽；

c) 试样架。

5.2.2 试样准备

以自然干燥状态下的整件瓦作为试样，试样数量为五件。

5.2.3 试验步骤

5.2.3.1 检查外观，将磕碰、釉粘、缺釉和裂纹(含釉裂)处作标记，并记录其情况。

5.2.3.2 将试样浸入15℃～25℃的水中，24h后取出，放入预先降温至-20℃±3℃的冷冻箱中的试样架

上。试样之间、试样与箱壁之间应有不小于20mm的间距。关上冷冻箱门。

5.2.3.3 当箱内温度再次降至-20℃±3℃时，开始计时，在此温度下保持3h。打开冷冻箱门，取出试

样放入15℃～25℃的水中融化3h。如此为一次冻融循环。

5.2.3.4 15次冻融循环结束后，检查并记录每件试样冻融过程出现的破坏情况，如剥落、掉角、掉棱

及裂纹增加的破坏处数和破坏尺寸。

5.2.4 试验结果

以每件试样的外观破坏程度表示。

5.3 耐急冷急热性

5.3.1 仪器设备

a) 烘箱：能升温至200℃；

b) 试样架；

c) 能通过流动冷水的水槽；

d) 温度计。

5.3.2 试样准备

以自然干燥状态下的整件瓦作为试样，试样数量为五件。

5.3.3 试验步骤

5.3.3.1 测量冷水温度，保持15℃±5℃为宜。

5.3.3.2 检查外观，将裂纹(含釉裂)、磕碰、釉粘和缺釉处作标记，并记录其缺陷情况。

5.3.3.3 将试样放入预先加热到温度比冷水高150℃±2℃的烘箱中的试样架上。试样之间、试样与箱

壁之间应有不小于20mm的间距。关上烘箱门。

5.3.3.4 在5min内使烘箱重新达到预先加热的温度，开始计时。在此温度下保持45min。打开烘箱门，

取出试样立即浸没于装有流动冷水的水槽中，急冷5min。如此为一次急冷急热循环。

5.3.3.5 10次急冷急热循环结束后，检查并记录每件试样急冷急热循环过程出现的破坏情况，如炸裂、

剥落及裂纹延长的破坏处数和破坏尺寸。

5.3.4 试验结果以每件试样的外观破坏程度表示。

5.4 吸水率

5.4.1 仪器设备

a) 鼓风干燥箱；

b) 台秤，精度为5g；

c) 水槽。

5.4.2 试样准备

以自然干燥状态下的整件瓦或抗弯曲性能试验后的每件样品的一半作为试样，试样数量为五件(块)。

5.4.3 试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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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2 干燥试样和氯化钠：将试样和适量氯化钠固体置于玻璃皿，放入预先加热到115℃±3℃的鼓

风干燥箱中的试样架上，试样干燥时间大于12h,至恒重(前后两次称量时间间隔为2h，称量之差不超过

后一次称量的0.2%)，氯化钠干燥时间至少4h；后将试样和氯化钠固体取出，放置在能控制温度为19℃

±3℃的环境或恒温箱中冷却1h～2h至室温。

5.6.3.3 称取140g干燥的氯化钠，配制浓度为14%溶液1000ml，分置于5个200ml带盖塑料烧杯中。

5.6.3.4 将冷却后的试样分别浸入塑料烧杯溶液中，溶液面应高出试样10mm以上,盖上，重新放置于能

控制温度为19℃±3℃的环境或恒温箱中，浸泡时间为1.75h～2.5h。后从塑料烧杯中取出试样，沥除溶

液1min～10min，再分别置于玻璃皿放回115℃±3℃的鼓风干燥箱中的试样架上。如此以试样干燥为起

点，试样在溶液中浸泡结束重新放入干燥箱前为终点，为一个循环。

5.6.3.5 从第一个循环开始，试样干燥时间的选择，由过夜干燥大于12h和短期干燥2.5h±0.5h两种方

式交替进行，不允许连续采用短期干燥方式，但允许持续采用过夜干燥，且试验间歇无法连续也可选择

过夜干燥方式过渡。第二个循环结束就可检查试样，然后是第十个循环，第二十个循环，直至第四十个

循环结束。每次检查试样，如果发现有标记以外的颗粒物掉落，将这些颗粒物取出置于对应编号玻璃皿

中并记录，添加提前配制好、浓度为14%氯化钠溶液适量以补充损失。每到十个循环，就要用新鲜溶液

全部取代陈溶液。

5.6.3.6 用过滤漏斗和快速过滤纸配合，逐个滤除之前收集的陈溶液底部残留物部分，用蒸馏水清洗

清洗残留物3遍，停置稍干，过滤纸从漏斗上移开并使用小刷子将残留物转移到对应编号的玻璃皿上，

与之前的颗粒物(若有)汇集。

5.6.3.7 在预先加热到115℃±3℃的干燥箱中放入盛有颗粒物和残留物的玻璃皿，干燥0.5h以上，后

在空气中冷却至室温，用电子天平逐个称量颗粒物和残留物的净质量(试样失重)，精确至0.01g。

5.6.4 试验结果

以每块试样的试样失重表示。

注：若检查试样中发现掉落的颗粒物超过了规定的最大值(40个循环后试样失重不超过0.4g),也可在2～40个循环当

中停止试验，测定试样失重并记录循环个数。

5.7 抗风性能试验

5.7.1 仪器设备

a) 试验机:能够通过一个矩形开口（宽度为914 mm，高度为305 mm）输送一股速度不低于97 km/h 的

水平气流。在速度不低于177 km/h 时，允许为该设备增加一段管道部段，从而将矩形开口的高度降低

至152 mm。在出口处测量的风速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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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试验期间，观察者注意试样的吹起，应记录整个试样板的任何损坏或脱落，同时记录发生的时间。若

在试验期间发生破坏，停止吹风，记录经过的时间。标记产生点的位置。

5.7.5试验结果

以试样及试样板吹风后的破坏程度表示。

注：若在本试验期间任何零件未从试验板上脱离，试样未脱落、未损坏，即为试验通过；若装配在试样板上的试样

未固定住被吹落，或试验中试样任何自由部分吹起成90°竖立，认为该试验不通过。

5.8 模拟雨淋试验

5.8.1 仪器设备

a) 铺瓦框架和支架：框架面积不少于1平方米或满足长度和宽度方向各能铺设4件瓦；支架保持足

够刚性，使框架坡度为(30±1)°,高度足以使观察者可以从框架上瓦的背面观察；

b) 模拟淋雨装置：由调节流量控制供水支持的雨淋管和喷水嘴等组成，雨淋管内径约15mm,管壁开

有约2mm的小孔，雨淋管出水量为喷水嘴出水量的2倍；

c) 流量计、温度计、秒表。

5.8.2 试样准备

以自然干燥状态下的整件瓦作为试样，试样数量满足铺设面积不少于1平方米或长度方向4件×宽度

方向4件。

5.8.3 试验步骤

5.8.3.1 按照试样瓦的使用说明书，依照野外施工方式铺设试样于铺瓦框架和支架上，不得使用钉子。

5.8.3.2 将雨淋管安装在铺瓦框架最上层试样上方约40mm处,模拟雨水从上层试样流向下层试样，在铺

瓦框架中间上方高度约400mm处安放一只喷水嘴，模拟下雨。这样，铺瓦框架上所有试样都接受了等量

的模拟水量。

5.8.3.3 使用流量计调节控制雨淋管和喷水嘴的出水量，布水总量按5.8.4式(3)计算。

5.8.3.4 布水时间保持2h。布水过程应避免过量喷水而产生水量损失，水温保持在24℃±3℃。

5.8.4 布水总量计算

5.8.4.1 喷水嘴出水量按式(3)计算：
Q1 = 1.25×A ………………………………………………………………………………………(3)

式中：

Q1—— 喷水嘴出水量，单位为升/分钟（l/min）；

A—— 试样的实际铺设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5.8.4.2 雨淋管出水量按式(4)计算：
Q2 = 2×Q1 …………………………………………………………………………………………(4)

式中：

Q2—— 雨淋管出水量，单位为升/分钟（l/min）。

5.8.4.3 布水总量按式(5)计算：
Q=Q1+Q2 …………………………………………………………………………………………(5)

式中：

Q—— 布水总量，单位为升/分钟（l/min）。

5.8.5 试验结果

以每块试样背面水湿润的程度表示。

注：若检查试样的背面无水滴或所有试样的背面湿润面积均不超过25%即为试验通过。

6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内容应包括：

a）受检单位；

b）试样名称、编号、数量、规格尺寸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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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送（抽）样日期；

d）检验项目；

e）依据标准；

f) 检验类别；

g) 试验结果与评定；

h) 报告编号及报告日期；

i) 检验单位与编写、审核、报告签发人员签章及其他。


